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虹人社〔2015〕55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就业援助工作的实施意见

各街道：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5〕23 号）、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

本市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》（沪府发〔2015〕36 号）和《上海市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援助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沪人

社就发〔2010〕1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本区就业援助工

作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，促进本区失业青年、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

生和各类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，制定以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促进失业青年就业

（一）职业见习带教费补贴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

青年职业见习基地招收本市户籍青年参加职业见习，可按招收学员

人数申请见习基地带教费补贴。标准为本区户籍青年每人每月 200

元，本市户籍青年每人每月 50 元，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六个月。

（二）职业见习补贴。本区户籍青年在本区职业见习基地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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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见习，见习期内每月按本市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20%给予生活

费补贴。

（三）留用见习青年补贴。本区户籍青年见习期间或期满三个

月内被见习基地招用，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满

三个月的，给予见习基地一次性补贴每人 1000 元，并按本市上年度

职工平均工资 60%作为缴费基数计算的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50%，

给予社会保险补贴。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。

（四）招用启航青年岗位补贴。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

定的启航就业基地，安置本区户籍启航青年，与之签订一年及以上

的劳动合同，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满六个月的，可申请招用启

航青年岗位补贴。补贴标准参照当年本市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

员一次性补贴标准，最长不超过一年。

（五）启航青年灵活就业补贴。启航青年就业形式为灵活就业，

按规定在本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办理灵活就业登记并按照灵活

就业人员标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可申请社会保险补贴。补贴标准

为按本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 60%作为缴费基数计算的社会保险费

的 50%。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。

二、帮助困难人员就业

（六）就业困难人员岗位补贴。对就业愿望强烈，实际生活特

别困难，其他条件符合市“就业困难人员”认定标准，连续实际失

业满两个月，但不满足连续失业六个月的法定年龄段内本区户籍人

员，可认定为区级“就业困难人员”。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

定的就业安置基地招用区级“就业困难人员”，可参照本市用人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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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纳就业困难人员一次性补贴标准给予岗位补贴，期限一年。

（七）稳定就业岗位补贴。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的

就业援助基地，开发且经街道推荐的岗位，直接招用经认定的就业

困难人员，办理招工登记备案手续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，因非

用人单位原因连续工作满一个月而不满六个月的，参照本市用人单

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一次性补贴标准，按实际工作月份给予补贴。

（八）公益性岗位补贴。“社区四保”公益性劳动组织安置本区

就业困难人员实行人员规模锁定。对在公益性岗位安排就业困难人

员就业的单位，锁定人数以内的，按每人每月 120 元给予岗位补贴；

超出锁定人数的，按每人每月 200 元给予岗位补贴。户籍地和居住

地均在本区的就业困难人员，经街道推荐安置在区外公益性岗位或

企业后勤岗位就业的，可申请区外就业补贴。补贴标准每人每月 200

元补贴，补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三年。

（九）社会保险补贴。通过开发道路秩序维持等公益性岗位，

安置本区户籍就业困难人员的，可以申请社会保险补贴。补贴标准

为当年本市最低社会保险缴纳标准扣除失业保险金补贴部分。社会

保险补贴先缴后补，按季办理。

（十）就业服务补贴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免费成功推荐本区特

殊群体就业，或社区就业服务机构成功推荐本区失业人员就业，并

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，可申请就业补贴。

1、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
免费为本区锁定的就业困难人员、零就业家庭、长期失业青年、残

疾人、退伍士兵、部队军人配偶、刑释解教、戒毒康复等特殊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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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体提供职业介绍，每成功推荐一人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及以上劳

动合同，且稳定就业六个月及以上的，给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1000

元就业服务补贴。

2、社区就业服务机构开发岗位发布招聘信息（不含公益性岗

位），成功推荐本区失业人员就业，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

准，对于本社区开发就业岗位并推荐本社区人员就业的，每成功一

人给予 100 元就业服务补贴；对于利用本区其他社区发布的岗位信

息成功推荐社区人员就业的，每成功推荐一人给予推荐社区、岗位

信息提供社区各 50 元就业服务补贴。

3、职业指导师、心理咨询师、人力资源管理师和企业人事专家

等社会专家参与本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组织举办的社区就业服务活

动，深入社区开展职业指导、招聘专场等咨询服务，按半天 200 元

给予补贴。

三、加强社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

（十一）社区平台工作经费补助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对

社区增加从事就业援助、就业服务、创业咨询、职业培训等扶持公

共就业服务的人员，给予相应补贴，解决社区人员不足问题。街道

加强社区就业服务工作站，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。社区就业服务工

作人员参加职业指导、心理咨询、创业咨询等资质培训并取得证书

的，给予培训费用的全额补贴。

（十二）充分就业社区建设补贴。街道有效推进通过市级“充

分就业社区”创建，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文命名为“充分

就业社区”的街道，分别给予一定的经费奖励。对以后年度复评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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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，给予表彰奖励。

（十三）社区就业服务人员专项补贴。社区就业服务工作人员

取得职业指导、心理咨询、创业咨询资格证书，可按资格证书的级

别申请补贴。

（十四）健全公共就业服务经费保障机制，对用于保障本区各

项促进就业工作实施的其他专项工作经费，实行一事一报制度，经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、区促进就业领导小组审批后拨付。

四、其他

（十五）执行期限。本意见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。本意见

在实施期间，若与国家和本市新出台法规政策规定有不尽一致之处，

以国家和本市法规政策规定为准。

（十六）名词解释。“启航青年”是指被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门认定的本区户籍长期失业青年。

（十七）本意见由虹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并制

定相关操作细则。

上海市虹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5 年 10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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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虹口区财政局、虹口区地区办

虹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5年 10月 8日印发


